
证券代码：30106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匠心家居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08 

 

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

 

 

 

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3 月

14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（临时）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《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》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对外投资概况 

根据公司业务发展规划，有利于促进公司开拓国内市场和创造新的收入增长

模式，公司决定与上海手取商贸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并经营合资公司“海南焕

新家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”（暂定名，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，以下简称“合资

公司”），总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，其中公司出资 40 万元人民币，占合

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40%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法

规的规定，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事项在董事会权限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

审议。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上海手取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手取”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7MA1J41F30U 

法定代表人：王芝慧 

注册地：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莘砖公路 668 号 324 室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注册资本：100 万元人民币 

股权结构：王芝慧占注册资本的 87%，李毅占注册资本的 10%，吴学锋占注

册资本的 3% 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各类工程建设活动；建设工程设计；食品经营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

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服装服饰及辅料、针纺织品、家具、

建筑装潢材料、日用百货、灯具灯饰、床上用品、工艺品、家用电器的销售，货

物或技术进出口（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），电子商

务（不得从事增值电信、金融业务），商务信息咨询（除经纪），从事计算机科

技、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，电脑图文设

计与制作，家居用品设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

展经营活动） 

经查询，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上海手取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公司及公司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

员与上海手取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拟设立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 

公司名称：海南焕新家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最终工商登记为

准） 

注册地：海南省澄迈县 

注册资本：100 万元人民币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股权结构：上海手取商贸有限公司占比 60%，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

限公司占比 40% 

拟定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（经营类电子商务）；

食品销售；住宅室内装饰装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

专业设计服务；工业设计服务；图文设计制作；服装服饰零售；服装辅料、针纺

织品、家具、建筑装饰材料、日用百货、灯具、照明器具、家居用品的销售；工

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（象牙及其制品除外）；家用电器销售；互联网销售（除



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）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技术服务、

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

口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：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，以现金方式出资。 

以上合资公司具体工商登记信息，以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最终核准结果为准。 

四、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：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上海手取商贸有限公司  

（一）出资情况 

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 万元整（大写：壹佰万元整）。甲方出资 

人民币 40 万元（肆拾万元），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40%。乙方出资人民 60 万

元（陆拾万元），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60%。 

（二）合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

1、合资公司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。 

2、董事会由 5 人 组成，甲方提名 2 名董事，乙方提名 3 名董事。公司设 

董事长 1 名，董事长是公司法定代表人，董事长人选由乙方提名，由董事会过半

数选举产生。 

3、公司不设监事会，设监事 1 名，由股东会从甲方推荐的候选人中选举。 

4、公司设总经理 1 名，由乙方委派，设财务总监 1 名，由甲方委派。 

（三）违约责任 

如出现违反合同的情形，在不影响相关条款中所述守约方权利的同时，违约 

方有义务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而直接且实际（但不含后果性或间接）遭受的损害、

损失、费用、支出、责任和赔偿。 

（四）协议生效 

本协议在审批机构颁发有关本协议的最后一个审批之日起生效。 

五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投资目的：为开拓公司国内市场，引入并学习新的业务模式，进一步

促进公司的整体业务发展，增加业务收入，进而实现公司的长期战略发展目标。 



（二）投资风险：宏观经济形势、行业竞争、新业务模式、公司管理等因素

可能给本次投资带来风险，公司将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，加强内部协作机制的

建立和运作，并完善内部控制流程，培养优秀的经营管理团队，以不断适应业务

要求及市场变化，积极防范和应对风险。 

（三）对公司的影响：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

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。从长远发展角度看，有利于公司完

善产业布局，更好的拓展市场空间，提高公司综合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，符合全

体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需要。 

六、其他 

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及时

做好信息披露工作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（临时）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22年3月14日 


